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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照顧服務意見書 

 

香港小童群益會透過不同類型的服務為兒童及家庭提供支援，包括親職支援、家長教育等，本會轄下

幼稚園及幼兒園亦有提供暫託及延託服務。本會認為幼兒照顧服務是家庭支援中重要的一環，對雙職

家庭尤其重要。根據統計處數字，已婚女性會較從未結婚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低，可見家庭是婦女就

業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幼兒照顧服務能有助釋放婦女勞動力，同時，政府應採取措施確保幼

兒照顧服務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 19 條「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

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簵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

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本會認為政府應保障幼兒接受到合適

的幼兒照顧服務，並考慮到現時社會上幼兒照顧服務的不足之處，並改善幼兒照顧服務，確保幼兒在

他人照料下享有受保護權。 

 

然而，現時社會上只有 246 間政府資助下提供長全日制服務的幼稚園或幼兒園，學額遠遠不足以應付

雙職家庭的需求。根據統計署數據，2011 年雙職家長住戶有 62,234 戶，佔家庭組別 44.5%，可見雙職家

庭在本港社會亦非常普遍。同時，核心家庭的比率亦由 1986 年的 59.2%增加至 2011 年的 66.3%。可見

現時小家庭的趨勢對於幼兒照顧服務需求亦會持續增加。根據勞工及福利局之數字，現時各類幼兒中

心的服務名額共約 29 500 個，而截至 2017 年年中，本港合共有 276,600 名 0-4 歲人士，可見現時幼兒中

心的服務名額遠低於人口的增長，亦遠低於雙職家庭的需求。學額短缺下家長較難尋找合適的幼兒照

顧服務，減低婦女重投職場的意慾。 

 

另外，現時長全日制幼稚園或幼兒園學費因應教育局十五年免費教育資助下全面降低，但由於兩至三

歲班 (即 N 班) 由社會福利署提供服務，但社署並未應十五年免費教育而增加 N 班的資助，導致 N 班

學費高昂。以本會轄下之幼兒園及幼稚園為例，N 班之每月學費較全日制 K1 至 K3 班別學費高出兩倍

有多，即使學費減免後仍比三至六歲的全日制班費用高，因而使低收入家長對 N 班卻步，長遠而言大

大減少社會上的勞動力。同時，家長為節省開支或因難以覓得託管名額亦有可能把幼兒交託給他人照

顧，或會情急之下把幼兒留在家中，導致疏忽照顧及兒童安全的問題。 

 

另外，人手比例方面，受惠於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下，教育局為「讓教師有更多空間照顧學童的多

元需要、發展校本課程、備課、參與專業發展活動，以及與家長溝通等」，已把幼稚園(3-6 歲班)師生比

例由 1:15 提升至 1:11。但由於 2-3 歲班(N 班)並不包括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內，因此 2-3 歲班(N 班)

人手比例仍維持 1:14。而 2-3 歲幼兒較為年幼，於飲食、適應校園環境、與人相處等各方面亦

需要成人不斷的注意及協助，因此需要較多人手以為幼兒提供足夠的照顧，高質素的幼兒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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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亦在及早介入下協助兒童語言發展、提升與同儕相處的能力。 

 

就以上情況，本會有以下建議 :  

1. 增加對 2-3 歲班 (N 班) 津貼資助 

由於現時學費減免政策下並不包括 N 班，有服務使用者 (低收入家庭) 亦反映現時幼兒中心收費昂

貴，而該婦女本身沒有特殊技能，薪金較低，認為即使外出工作亦不足以支付費用，顯示兩至三歲

班對於低收入家庭誘因不大。增加 N 班津貼能符合釋放婦女勞動力的人口政策，同時為幼兒提供優

質的幼兒照顧服務，讓家長能兼顧職業及照顧子女。 

 

2. 檢討並提升 2-3 歲班 (N 班) 人手比例 

由於 2-3 歲班(N 班)並不包括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內，因此 2-3 歲班 (N 班) 人手比例仍維持

1:14，但現時幼兒學校內之 2-3 歲班除照顧服務外，亦為幼兒提供教育及發展活動。而且兩

歲的幼兒仍然需要成人密切的照料和關注，因為他們通常活力充沛，但不知危險，亦以自

我為中心，需要成人不斷的注意及協助以融入群體生活。而且整個幼兒階段亦是兒童發展

的黃金期，足夠的人力支援能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及早介入的服務及進行相關檢查。因此，

2-3歲班 (N班) 人手應提升至與幼稚園 1:11同等水平，以為幼兒提供更佳的幼兒照顧服務。 

 

3. 長遠增加長全日制學校數目，加強對雙職家長的支援 

現時雙職家庭十分普遍，而且核心家庭的增加下削弱家庭成員之間的支援，因此對長全日制學校之

服務需求亦會增加，長遠而言政府應增加長全日制學校數目，以加強對雙職家長的支援，讓現時學

額不足的問題得以紓緩。 

 

 




